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国市监处〔2019〕1号

当事人：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住  所：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99号

    根据《反垄断法》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本机关于2018年7月24日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苏德威）收购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时利）股权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江苏德威收购和时利股权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，但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本机关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向江苏德威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、处罚内容，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权和要求听证权。江苏德威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交易方。

收购方：江苏德威。江苏德威于1995年在江苏省太仓市注册成立，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周建明。江苏德威主营业务为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2016年江苏德威全球营业额为15.81亿元人民币，中国境内营业额为15.16亿元人民币。

被收购方：和时利。和时利于2006年在江苏省无锡市注册成立，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瞿建华。和时利主营业务为PBT树脂、PBT纤维、锦纶短纤、TPEE及四氢呋喃等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2016年和时利全球营业额为6.27亿元人民币，中国境内营业额为5.85亿元人民币。

（二）交易概况。

2017年8月24日，江苏德威与和时利股东江阴华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瞿建华、姚丽琴签署股份购买协议，以4.8亿元人民币收购江阴华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60%和时利股权。2017年12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

    二、违法事实及理由
（一）本案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。

该交易系股权收购，江苏德威通过交易取得和时利60%的股权，属于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。江苏德威2016年中国境内营业额为15.16亿元人民币，和时利2016年中国境内营业额为5.85亿元人民币，达到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，属于应当申报的情形。2017年12月14日，当事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此前未依法申报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。

（二）本案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

本机关就江苏德威收购和时利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，评估认为，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
三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
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,本机关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和《暂行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, 对江苏德威处以3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当事方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携缴款码到12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（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、中信、光大、招商、邮储、华夏、平安、兴业）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交纳罚款。缴款码：0000001900188550。

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19年2月1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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